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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東年會投票結果公告

董事會宣佈日期為 2025年 6月 7日的股東年會通告所載列之決議案均已獲得批准。

茲提述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 6月 7日，有關 2024

年度股東年會（「股東年會」）的通函（「通函」）及股東年會通告（「股東年會通告」）。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年會召開及出席情況

股東年會已於 2025年 6月 30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在中國深圳市南山區深南大道漢京

金融中心 46樓本公司會議室舉行。

本公司在任董事 10人，9位董事以親身或通訊方式出席股東年會，其中，徐恩利先生、

廖湘文先生、文亮先生和繆軍先生以親身方式出席會議；伍燕淩女士、張堅女士、李飛

龍先生、徐華翔先生和顏延先生以通訊方式出席會議。董事姚海先生因公務原因未出席

本次會議。

於舉行股東年會當日，股份總數為 2,537,856,127股。其中，1,790,356,127股為 A股以及

747,500,000股為 H股。有權出席股東年會並於會上就股東年會通告所載之決議案表決的

持有人的股份總數為 2,537,856,127股，有權出席股東年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

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的持有人的股份總數為零，上市規則規定須放棄表決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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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所持股份總數為零。

出席及授權出席股東年會的本公司股東（「股東」）共 118名，所持股份總數 1,703,991,964

股，佔股東年會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約 67.14%，其中：

1、 A股股東共117名，持有股份總數1,565,893,718股，佔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約61.70%；

及

2、 H股股東共 1名，持有股份總數 138,098,246股，佔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約 5.44%。

股東年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年會上審議之決議案已獲股東批准通過，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表決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 2024年度董事會

報告。
1,703,201,264

(99.95%)
757,300
(0.04%)

33,400
(0.00%)

2. 審議及批准 2024年度監事會

報告。
1,703,576,764

(99.98%)
381,300
(0.02%)

33,900
(0.00%)

3. 審議及批准 2024年度經審計

財務報告。
1,703,520,864

(99.97%)
381,300
(0.02%)

89,800
(0.01%)

4. 審議及批准 2024年度利潤分

配方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1,703,563,264

(99.97%)
406,600
(0.02%)

22,100
(0.00%)

5. 審議及批准 2025年度財務預

算報告。
1,636,346,098

(96.03%)
67,611,882

(3.97%)
33,984
(0.00%)

6. 審議及批准關於續聘 2025年
度審計師的議案。

1,697,875,399
(99.64%)

6,026,765
(0.35%)

89,800
(0.01%)

7. 審議及批准關於擔保事項授

權的議案。
1,703,462,164

(99.97%)
463,000
(0.03%)

66,800
(0.00%)

8. 審議及批准關於委任第九屆

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1,699,038,732

(99.71%)
4,863,432
(0.29%)

89,800
(0.01%)



- 3 -

由於決議案 1～8已獲超過一半票數贊成，上述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決議案

內容詳情請參見股東年會通告、本公司 2024年年度報告及通函。

特別決議案
表決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9. 逐項審議及批准關於向董事會授予註冊發行債券類融資工具（「債券工具」）一般授

權的議案：

9.01註冊發行規模；
1,702,991,164

(99.94%)
849,900
(0.05%)

150,900
(0.01%)

9.02發行對象及股東配售安排；
1,702,978,164

(99.94%)
862,900
(0.05%)

150,900
(0.01%)

9.03債券工具種類；
1,702,978,564

(99.94%)
862,500
(0.05%)

150,900
(0.01%)

9.04發行期限；
1,702,978,564

(99.94%)
862,500
(0.05%)

150,900
(0.01%)

9.05發行利率；
1,702,978,564

(99.94%)
862,500
(0.05%)

150,900
(0.01%)

9.06募集資金用途；
1,702,978,564

(99.94%)
862,500
(0.05%)

150,900
(0.01%)

9.07上市；
1,703,035,464

(99.94%)
805,600
(0.05%)

150,900
(0.01%)

9.08擔保；
1,702,943,464

(99.94%)
897,600
(0.05%)

150,900
(0.01%)

9.09利率、匯率鎖定；
1,703,045,464

(99.94%)
796,100
(0.05%)

150,400
(0.01%)

9.10決議有效期；
1,703,047,064

(99.94%)
794,000
(0.05%)

150,900
(0.01%)

9.11授權安排。
1,703,003,564

(99.94%)
805,400
(0.05%)

183,000
(0.01%)

由於決議案 9.01～9.11已獲超過三分之二票數贊成，上述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

案。決議案內容詳情請參見股東年會通告及通函。

股東年會由上海市錦天城（深圳）律師事務所出席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本公司的 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於股東年會為H股點票的監察員。

委任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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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25年 6月 30日舉行的股東年會上，陳雲江先生獲委任爲第九屆董

事會之非執行董事、任期自 2025年 6月 30日起至第九屆董事會屆滿之日止。本公司董事

會謹此對陳雲江先生之委任和加入表示熱烈歡迎。

陳雲江先生的履歷詳情以及酬金方案已載於通函。於本公告日期，有關資料並無變動。

派付末期股息

載有本公司 A股股息派發具體安排的公告將於近期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請投資

者留意。此外，本公司就派發 H股末期股息作以下說明：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建議向全體股東派發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建議末期

股息每股人民幣 0.244元（稅前）（「末期股息」）已由股東年會批准，末期股息支付日期

將於 2025年 8月 25日（星期一）或之前。派付末期股息的詳情如下：

本公司 H股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2024年度」）末期股息之登記日期為 2025年 7

月 14日，凡於 2025年 7月 14日（星期一）營業日結束時名列於本公司 H股股東名冊上

的 H股股東均有權獲派 2024年度之末期股息。茲提述股東年會通告，本公司將自 2025

年 7月 8日至 2025年 7月 14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 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在此期間，本公司 H股股份轉讓將不獲登記。為符合收取末期股息資格，本公司 H股股

東須將其所有轉讓文件及有關股票憑證於 2025年 7月 7日（星期一）下午 4時 30分或以

前，送交本公司 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號舖。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

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聯交所本公司 H股股票（「港股通」），派發股息安排載

列於下文「向港股通投資者派發股息」一節。

本公司向 H股股東派發的股息以港幣支付。末期股息的折算價為末期股息宣佈日前五個

工作日內中國人民銀行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平均中間價，即港幣 100 元兌人民幣

91.2874元計算。據此，本公司 H股每股應得末期股息為港幣 0.2672877元（含稅），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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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年 8月 25日或之前派發。

根據 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自 2008年

1月 1日起，凡中國境內企業向境外 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時，需統一按 10%的

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並以支付人為扣繳義務人。對於 2025年 7月 14日 H股股東

名冊上的所有以非個人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

企業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本公司將扣除 10%

的所得稅後派發股息。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日期為 2011年 6月 28日的《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

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號）（「通知」）以及聯交所日期為

2011年 7月 4日的《有關香港居民就內地企業派發股息的稅務安排》的函件，在香港發

行股票的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派發股息紅利時，一般可按 10%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稅

務法規及相關稅收協定另有規定的除外。按照通知和上述函件，本公司在向於 2025年 7

月 14日名列本公司 H股股東名冊的所有 H股個人股東派發 2024年度末期股息時，將按

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稅務法規、相關稅收協定或通知另有規定的，將按規

定及稅收徵管要求具體辦理。

本公司將委託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處理代扣代繳所得稅事宜。本公司將根據其提

供的派息總金額、代扣代繳稅項的金額和扣稅及非扣稅之報告（如有）派發有關 2024年

度末期股息。

請投資者注意，本公司無義務確定任何股東之身份，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

或確定不准而產生的爭議或損失，本公司將不承擔任何責任。股東如有需要，應向彼等

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 H股所涉及的稅務影響的意見。

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 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

代表 H股股東接受有關本公司就 H股所派發的股息，本公司之 H股股息之支票將由收款

代理人簽發並預計於 2025年 8月 25日（即本公司 H股股利派發日）或之前，以平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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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寄予本公司 H股股東，郵送風險概由收件人承擔。

向港股通投資者派發股息

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

號）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

127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及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投資聯交所

上市 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由 H股公司按照 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H股公司對內

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投資者自行申報繳納。

本公司已就上述向港股通投資者派發股息的安排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簽訂

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港股通 H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

發的現金紅利，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利發放至相關港股通 H股股票投資者。

港股通 H股股票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 H股股東一致。

承董事會命

趙桂萍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5年 6月 30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恩利先生、廖湘文先生、姚海先生

和文亮先生；非執行董事陳雲江先生、伍燕淩女士和張堅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

飛龍先生、繆軍先生、徐華翔先生和顏延先生。


